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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四廠環境環境保護監督委員會第 30 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1 年 9 月 24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00 分 
二、 地點：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4 樓第 1 會議室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 83 號） 
三、 主席：楊召集人素娥                  紀錄：凃邑靜 
四、 出（列）席單位人員：（如會議簽名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確認本委員會第 29 次會議紀錄 

結論：第 29 次會議紀錄確認。 
七、 報告事項： 

(一) 本署環境督察總隊執行本計畫環境影響評估稽查監

督情形。  
(二) 環評承諾事項及審查結論辦理情形。 
(三) 第 29 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決議： 

1. 洽悉。 
2. 請環境督察總隊洽原子能委員會，請其提供台電公司

被原子能委員會裁處之資料。 
3. 請環境督察總隊將歷次台電公司於環境保護監督委

員會中承諾委員之事項，作一彙整整理。 
4. 請台電公司於下次監督委員會就涉及環境保護之小

型工程（如掩埋場、海水淡化廠、焚化爐、蓄水池等），

提出整合性報告。 
5. 下次監督委員會現勘石碇溪口。 
6. 請台電公司持續辦理龍門電廠施工期間的環境監測

作業，如有異常應妥為因應與處理。 
7. 本次會議委員及機關代表意見，請台電公司於下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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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說明及回應。 
八、 綜合討論：詳附件一。 
九、 臨時動議： 

(一) 鹽寮反核自救會楊木火先生陳情案（陳情內容詳附件

二）。 
(二) 鹽寮反核自救會楊貴英女士陳情案（主要口述意

見）：  
1. 目前沙灘流失嚴重，台電養灘及維護工作執行不

力，且浪費大量資金，勞民傷財。 
2. 之前現勘沙灘的地點選擇錯誤，希望能夠全線 4 公

里現勘。 
3. 本次陳情案以委員會上提供之光碟內容作為陳情內

容。 
決議： 

1.針對陳情案內容，請台電公司妥處，並將處理情形

以書面回覆陳情人。 
2.楊貴英女士所提供之光碟，由環境督察總隊燒錄成

光碟後，送各委員參考。 
十、 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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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綜合討論（請開發單位於下次會議資料列表說明） 
一、 李委員育明 

(一) 本計畫工程進度已幾近 98%，因應審查結論「應改善

事項」之環境保護監督增設或調整之小型工程，應已

完成，建議針對掩埋場、焚化爐、蓄水池、海水淡化

廠、協助地方居民裝設自來管線等項目，作一整理整

合。 
(二) 依「開發單位執行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及承諾事項

申報表」第 2-26 頁所示，水污染防治措施變更申請遭

新北市政府多次「駁回」，請整理說明水污染防治措

施變更之相關內容，並概述遭多次「駁回」之原因分

析。 
二、 黃委員郁慈 

(一) 101 年 8 月 9 日環境督察總隊會同台電公司之採樣監

測，發現採樣程序有部分不符合相關標準方法，雖台

電公司已有重新採樣，但建議下次可由具公信力的第

二檢驗單位做平行採樣分析。 
(二) 原子能委員會因應日本福島核災，要求擴大緊急應變

範圍至 8 公里，但日本實際撤離了 20 公里，因此建

議要謹慎評估擴大範圍至 10 公里。 
(三) 風向是影響微粒分布的重要因素，請說明廠區內外的

風向旗設置地點，風向旗形式等資訊。 
(四) 台灣一年的風向多以東北季風為主，因此緊急事故發

生後應往宜蘭方向移動，目前的疏散路線規劃預定於

101 年 12 月底有初步的結果，請加速並公開給民眾了

解，並儘速結合臺北市、新北市、宜蘭縣進行演習。 
三、 宋委員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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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龍門電廠主動拜訪在地監督委員及單位，如區公

所、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及里長，以

利溝通。 
四、 許委員正隆（曾慶春代） 

(一) 景觀遊憩環境監測項目係針對鄰近景點，回覆調查結

果，僅呈現每月遊憩人次，並即作出調查結果遊憩人

數介於歷年範圍內，與當地居民反應感受存有落差，

請詳細調查分析呈現出歷史資料變化，並增加居民對

核四建廠感受調查，再作出結論較具說服力。 
(二) 鹽寮沙灘養灘啟動機制為：若日後發現鹽寮沙灘受颱

風嚴重侵蝕而影響遊憩功能，台電公司於報備環境保

護署後始辦理養灘發包工作。嚴重侵蝕用詞尚非明

確，應有明確啟動機制。 
(三) 核四廠區人工量體過大，台電公司雖有針對台二線公

路兩側進行綠美化計畫，為僅屬區段式工程，該廠區

仍存在對周遭環境造成景觀視覺衝擊問題，台電公司

應有針對全廠區提出融入當地景觀綠美化計畫，以維

持整體景觀和諧。 
五、 陳委員曼麗 

(一) 建議環境保護署應針對海岸、出海口、山坡地等定時

地點用影像存檔保存，以作為長期環境變化之引用資

料。 
(二) 建議台電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應明訂使用於「環境

保護」、「防災教育及訓練」而非限於公共建設、產業

發展、公益活動。 
(三) 建議收集原子能委員會對核能四廠之「罰單」，檢視

是否有與「環境保護監督」有關項目，列為下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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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 
六、 吳委員勝福 

(一) 希望台電公司對於地方承諾事項能夠有確切期程與

紀錄，如果可以希望一年可以整理一次承諾資料，以

昭誠信。另外，希望下次委員會能夠現勘石碇溪沙

灘，因當初台電公司口頭上承諾認養沙灘，而後希望

台電公司執行認養維護事項卻要求當初白紙黑字的

承諾紀錄，這讓民眾觀感相當不好。 
(二) 前次關於涉及潮汐之監測日期，希望台電公司能夠以

農曆為基準的回覆意見，依舊是以國曆為基準的規

劃，並非以農曆為基準，請重新考量及規劃監測日期。 
(三) 未來營運之溫排水排放水溫究竟是以水溫幾度為法

規限制標準，如規劃 42℃勢必會對經濟漁業會造成相

當程度衝擊，不符合環保，相關規劃應與當地漁會與

地方人士召開會議討論來制定限制標準。 
七、 吳委員淑慧 

(一) 台電公司的每季監督委員會議，簡報資料內容近三次

會議的簡報資料幾乎都相當雷同，應就每季執行情形

確實更新，請避免會議流於形式。 
(二) 建議原子能委員會在舉辦核安宣導時，按排定之議程

進行 並指派主管層級人員參加，針對居民之疑慮儘

量當場給予釋疑，若日後商轉居民較能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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